
附表7

黔南州2024年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批复表
单位：万元

一级项目名称 特定目标-基本民生配套 二级项目名称 博物馆、纪念馆免费开放补助和公共
美术馆、图书馆、文化馆站免费开放

主管部门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广电和旅
游局

实施单位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文化广电和旅
游局

资金情况

年度资金总额： 10.00
  其中：财政拨款 10.00
             非财政拨款 0.00

年度总体目标

目标1：保障群众性文艺活动的组织、策划、排练、演出、赛事、展示展览、宣传等工作的顺
利开展。
目标2：服务基层群众，保障送文化下乡活动有序开展。
目标3：提升群众文化服务人员技能，保障业务培训活动顺利开展。 
目标4：提升群众文化服务环境及质量    

绩
效
指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说明

产出指标

数量指标

开展“好花月
月红·百姓大
舞台”公益性
群众文化活动

≥2次

“我们的中国
梦—文化进万
家”文化精品
乡村行文艺演

≥2次

开展基层文化
人才培训

≥2次

公共文化服务
设施管护、更
换及购买

≥3次

举办第十一届
“夏之声”音

≥1次

质量指标 各项工作完成
情况

≥98%

时效指标 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

成本指标

开展各类活动
经费

≤10万元

项目或定额成
本控制率

＝100%

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
提高公共文化
服务水平，营
造良好文化氛

不断提升

满意度指标
服务对象满意
度指标

基层人民群众
对我馆工作的
满意度

≥98%


